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3號

聲  請  人  薛家鈞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2年度訴

更一字第1號），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遇有下列各款情形，當事

人得聲請法官迴避：㈠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之情形

而不自行迴避者；㈡法官有該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又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

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

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所謂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

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

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

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

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且當事人以法官有自行迴避以

外之情形，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聲請法官迴避

者，應在當事人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前為之。但如聲請

法官迴避之原因發生在聲明或陳述後，或雖發生在前而當事

人於聲明或陳述時尚不知悉者，不受上述限制，惟當事人於

原因發生後或知悉該原因後，不聲請法官迴避，仍續為聲明

或陳述者，亦不得再聲請法官迴避。其立法理由為「當事人

拒卻推事（法官）之權，本於審判有偏頗情形而生者，其事

僅關私益，與前項情形不同，應否使之捨棄此權，必須分別

辦理。若當事人知有拒卻原因而不言，已於推事（法官）前

有所請求，或對於彼造之請求有所陳述，則是自願捨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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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得仍令為此項之請求。若其拒卻原因發生於請求或陳

述之後，例如推事（法官）在審理此案後，與當事人一造有

親友關係，或當事人請求或陳述之際，不知推事（法官）與

他造有親友關係者，則非自願捨棄其拒卻之權，應許仍可為

此項之聲請也」。所謂聲明或陳述，係指當事人知悉法官有

迴避之原因，仍向該法官或該法官所組成之法院為聲明或陳

述，其所為之聲明或陳述不以關於本案者為限，且究以言詞

或書面為之，亦在所不問。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

（下稱系爭訴訟事件）更審前由本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99

號受理（下稱原一審），由徐股李俊霖法官（下稱李法官）

審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

年度上字第268號判決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

本院後，經本院以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損害賠償等事件受

理在案（下稱本案），並續由李法官審理。然依本院民事庭

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②規定本應以輪分系統重新

分案，本院竟使李法官再為承審法官，不僅違反法定法官原

則，更將導致本案程序受裁判自縛性與同一法官於本案更審

前已然形成心證之干擾與影響，執行職務有有偏頗之虞，而

使聲請人無從自本案訴訟程序再獲公平審判，嚴重侵害聲請

人之訴訟權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

李法官迴避本案之審理云云。

三、經查，系爭訴訟事件原一審由李法官審理，嗣經高雄高分院

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本案並指分續由

李法官審理等節，經本院調閱本案、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

9號及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等卷核閱無誤，並有

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頁）。又聲請

人前以本案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事由，聲請李法官迴

避（下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4

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16號裁定駁回聲請後，聲請人提起抗

告，經高雄高分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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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聲請人復提起再抗告，亦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7日

以113年度台抗字第219號裁定（下稱系爭最高法院裁定）駁

回確定，聲請人提起再抗告時，曾具狀主張本院未依民事庭

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㈣項規定將系爭訴訟事件送電腦輪分

系統，由系統重新抽選承辦法官等語，並經系爭最高法院裁

定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而不予審酌，有聲請人113年1月22

日民事再抗告狀及系爭最高法院裁定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

-61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全卷核實無誤。

故而聲請人上開聲請李法官迴避之原因事實，聲請人至遲於

113年1月22日已發生並知悉，係屬發生於本案113年9月2日

言詞辯論程序終結以前之事由，惟聲請人仍於之後本案言詞

辯論程序繼續為聲明及陳述，並未於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

要求李法官迴避，直至該言詞辯論終結後之同年月16日始以

書面向本院聲請迴避，有本案卷附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可考。

則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聲請李法官迴避，於法未合，應予

駁回。

四、另查，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

「其他分案規則(1)發回更審事件①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之規定終結案件或移轉管轄，上訴（抗告）二審後，經二

審法院發回更審，則由原法官承辦，不重計點數。但若原法

官認涉及法律見解不同，而有送他股輪分之必要時，應先會

民一庭庭長、負責分案庭長（審判長）批註意見，經同意

後，再送輪分，並重計點數，原法官則應補分該案點數。又

原法官更易時，則送輪分，並另核點數。②原審以實體判決

終結，經二審以有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廢棄發回者，送輪

分，另核點數。③因裁判脫漏，經上級審裁定移送或函送本

院者，由原股承辦，不重計點數，惟如法官已更易，則重新

核點」，該分案規則係為法官間分案公平起見，避免勞逸不

均，與法官法定原則無涉，如未送輪分，亦與法官迴避與否

無關。況本案僅係因原一審判決因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發回

本院更審，與原一審判決之實體判斷無關，則本案雖仍分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李法官審理，亦難逕認本案程序中之實體判斷部分有偏頗之

虞，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吳保任

　　　　　　　　　　　　　　　法　官　簡祥紋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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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遇有下列各款情形，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㈠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㈡法官有該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又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所謂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且當事人以法官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聲請法官迴避者，應在當事人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前為之。但如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發生在聲明或陳述後，或雖發生在前而當事人於聲明或陳述時尚不知悉者，不受上述限制，惟當事人於原因發生後或知悉該原因後，不聲請法官迴避，仍續為聲明或陳述者，亦不得再聲請法官迴避。其立法理由為「當事人拒卻推事（法官）之權，本於審判有偏頗情形而生者，其事僅關私益，與前項情形不同，應否使之捨棄此權，必須分別辦理。若當事人知有拒卻原因而不言，已於推事（法官）前有所請求，或對於彼造之請求有所陳述，則是自願捨棄此權，不得仍令為此項之請求。若其拒卻原因發生於請求或陳述之後，例如推事（法官）在審理此案後，與當事人一造有親友關係，或當事人請求或陳述之際，不知推事（法官）與他造有親友關係者，則非自願捨棄其拒卻之權，應許仍可為此項之聲請也」。所謂聲明或陳述，係指當事人知悉法官有迴避之原因，仍向該法官或該法官所組成之法院為聲明或陳述，其所為之聲明或陳述不以關於本案者為限，且究以言詞或書面為之，亦在所不問。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下稱系爭訴訟事件）更審前由本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99號受理（下稱原一審），由徐股李俊霖法官（下稱李法官）審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判決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後，經本院以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損害賠償等事件受理在案（下稱本案），並續由李法官審理。然依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②規定本應以輪分系統重新分案，本院竟使李法官再為承審法官，不僅違反法定法官原則，更將導致本案程序受裁判自縛性與同一法官於本案更審前已然形成心證之干擾與影響，執行職務有有偏頗之虞，而使聲請人無從自本案訴訟程序再獲公平審判，嚴重侵害聲請人之訴訟權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李法官迴避本案之審理云云。
三、經查，系爭訴訟事件原一審由李法官審理，嗣經高雄高分院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本案並指分續由李法官審理等節，經本院調閱本案、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9號及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等卷核閱無誤，並有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頁）。又聲請人前以本案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事由，聲請李法官迴避（下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16號裁定駁回聲請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高雄高分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號裁定駁回，聲請人復提起再抗告，亦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219號裁定（下稱系爭最高法院裁定）駁回確定，聲請人提起再抗告時，曾具狀主張本院未依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㈣項規定將系爭訴訟事件送電腦輪分系統，由系統重新抽選承辦法官等語，並經系爭最高法院裁定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而不予審酌，有聲請人113年1月22日民事再抗告狀及系爭最高法院裁定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61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全卷核實無誤。故而聲請人上開聲請李法官迴避之原因事實，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月22日已發生並知悉，係屬發生於本案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終結以前之事由，惟聲請人仍於之後本案言詞辯論程序繼續為聲明及陳述，並未於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要求李法官迴避，直至該言詞辯論終結後之同年月16日始以書面向本院聲請迴避，有本案卷附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可考。則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聲請李法官迴避，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另查，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其他分案規則(1)發回更審事件①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規定終結案件或移轉管轄，上訴（抗告）二審後，經二審法院發回更審，則由原法官承辦，不重計點數。但若原法官認涉及法律見解不同，而有送他股輪分之必要時，應先會民一庭庭長、負責分案庭長（審判長）批註意見，經同意後，再送輪分，並重計點數，原法官則應補分該案點數。又原法官更易時，則送輪分，並另核點數。②原審以實體判決終結，經二審以有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廢棄發回者，送輪分，另核點數。③因裁判脫漏，經上級審裁定移送或函送本院者，由原股承辦，不重計點數，惟如法官已更易，則重新核點」，該分案規則係為法官間分案公平起見，避免勞逸不均，與法官法定原則無涉，如未送輪分，亦與法官迴避與否無關。況本案僅係因原一審判決因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發回本院更審，與原一審判決之實體判斷無關，則本案雖仍分由李法官審理，亦難逕認本案程序中之實體判斷部分有偏頗之虞，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吳保任
　　　　　　　　　　　　　　　法　官　簡祥紋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3號
聲  請  人  薛家鈞  

上列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2年度訴
更一字第1號），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遇有下列各款情形，當事
    人得聲請法官迴避：㈠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之情形
    而不自行迴避者；㈡法官有該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又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
    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
    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所謂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
    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
    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
    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
    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且當事人以法官有自行迴避以
    外之情形，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聲請法官迴避
    者，應在當事人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前為之。但如聲請
    法官迴避之原因發生在聲明或陳述後，或雖發生在前而當事
    人於聲明或陳述時尚不知悉者，不受上述限制，惟當事人於
    原因發生後或知悉該原因後，不聲請法官迴避，仍續為聲明
    或陳述者，亦不得再聲請法官迴避。其立法理由為「當事人
    拒卻推事（法官）之權，本於審判有偏頗情形而生者，其事
    僅關私益，與前項情形不同，應否使之捨棄此權，必須分別
    辦理。若當事人知有拒卻原因而不言，已於推事（法官）前
    有所請求，或對於彼造之請求有所陳述，則是自願捨棄此權
    ，不得仍令為此項之請求。若其拒卻原因發生於請求或陳述
    之後，例如推事（法官）在審理此案後，與當事人一造有親
    友關係，或當事人請求或陳述之際，不知推事（法官）與他
    造有親友關係者，則非自願捨棄其拒卻之權，應許仍可為此
    項之聲請也」。所謂聲明或陳述，係指當事人知悉法官有迴
    避之原因，仍向該法官或該法官所組成之法院為聲明或陳述
    ，其所為之聲明或陳述不以關於本案者為限，且究以言詞或
    書面為之，亦在所不問。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
    下稱系爭訴訟事件）更審前由本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99號
    受理（下稱原一審），由徐股李俊霖法官（下稱李法官）審
    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
    度上字第268號判決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
    院後，經本院以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損害賠償等事件受理
    在案（下稱本案），並續由李法官審理。然依本院民事庭分
    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②規定本應以輪分系統重新分
    案，本院竟使李法官再為承審法官，不僅違反法定法官原則
    ，更將導致本案程序受裁判自縛性與同一法官於本案更審前
    已然形成心證之干擾與影響，執行職務有有偏頗之虞，而使
    聲請人無從自本案訴訟程序再獲公平審判，嚴重侵害聲請人
    之訴訟權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李
    法官迴避本案之審理云云。
三、經查，系爭訴訟事件原一審由李法官審理，嗣經高雄高分院
    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本案並指分續由
    李法官審理等節，經本院調閱本案、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
    9號及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等卷核閱無誤，並有
    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頁）。又聲請
    人前以本案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事由，聲請李法官迴
    避（下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4
    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16號裁定駁回聲請後，聲請人提起抗告
    ，經高雄高分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號裁定駁
    回，聲請人復提起再抗告，亦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
    113年度台抗字第219號裁定（下稱系爭最高法院裁定）駁回
    確定，聲請人提起再抗告時，曾具狀主張本院未依民事庭分
    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㈣項規定將系爭訴訟事件送電腦輪分系
    統，由系統重新抽選承辦法官等語，並經系爭最高法院裁定
    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而不予審酌，有聲請人113年1月22日
    民事再抗告狀及系爭最高法院裁定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6
    1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全卷核實無誤。故
    而聲請人上開聲請李法官迴避之原因事實，聲請人至遲於11
    3年1月22日已發生並知悉，係屬發生於本案113年9月2日言
    詞辯論程序終結以前之事由，惟聲請人仍於之後本案言詞辯
    論程序繼續為聲明及陳述，並未於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要
    求李法官迴避，直至該言詞辯論終結後之同年月16日始以書
    面向本院聲請迴避，有本案卷附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可考。則
    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聲請李法官迴避，於法未合，應予駁
    回。
四、另查，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
    其他分案規則(1)發回更審事件①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之規定終結案件或移轉管轄，上訴（抗告）二審後，經二審
    法院發回更審，則由原法官承辦，不重計點數。但若原法官
    認涉及法律見解不同，而有送他股輪分之必要時，應先會民
    一庭庭長、負責分案庭長（審判長）批註意見，經同意後，
    再送輪分，並重計點數，原法官則應補分該案點數。又原法
    官更易時，則送輪分，並另核點數。②原審以實體判決終結
    ，經二審以有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廢棄發回者，送輪分，另
    核點數。③因裁判脫漏，經上級審裁定移送或函送本院者，
    由原股承辦，不重計點數，惟如法官已更易，則重新核點」
    ，該分案規則係為法官間分案公平起見，避免勞逸不均，與
    法官法定原則無涉，如未送輪分，亦與法官迴避與否無關。
    況本案僅係因原一審判決因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發回本院更
    審，與原一審判決之實體判斷無關，則本案雖仍分由李法官
    審理，亦難逕認本案程序中之實體判斷部分有偏頗之虞，併
    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吳保任
　　　　　　　　　　　　　　　法　官　簡祥紋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3號
聲  請  人  薛家鈞  

上列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規定，遇有下列各款情形，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㈠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㈡法官有該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又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2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所謂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且當事人以法官有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而聲請法官迴避者，應在當事人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前為之。但如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發生在聲明或陳述後，或雖發生在前而當事人於聲明或陳述時尚不知悉者，不受上述限制，惟當事人於原因發生後或知悉該原因後，不聲請法官迴避，仍續為聲明或陳述者，亦不得再聲請法官迴避。其立法理由為「當事人拒卻推事（法官）之權，本於審判有偏頗情形而生者，其事僅關私益，與前項情形不同，應否使之捨棄此權，必須分別辦理。若當事人知有拒卻原因而不言，已於推事（法官）前有所請求，或對於彼造之請求有所陳述，則是自願捨棄此權，不得仍令為此項之請求。若其拒卻原因發生於請求或陳述之後，例如推事（法官）在審理此案後，與當事人一造有親友關係，或當事人請求或陳述之際，不知推事（法官）與他造有親友關係者，則非自願捨棄其拒卻之權，應許仍可為此項之聲請也」。所謂聲明或陳述，係指當事人知悉法官有迴避之原因，仍向該法官或該法官所組成之法院為聲明或陳述，其所為之聲明或陳述不以關於本案者為限，且究以言詞或書面為之，亦在所不問。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傅俊仁等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下稱系爭訴訟事件）更審前由本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99號受理（下稱原一審），由徐股李俊霖法官（下稱李法官）審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判決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後，經本院以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損害賠償等事件受理在案（下稱本案），並續由李法官審理。然依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②規定本應以輪分系統重新分案，本院竟使李法官再為承審法官，不僅違反法定法官原則，更將導致本案程序受裁判自縛性與同一法官於本案更審前已然形成心證之干擾與影響，執行職務有有偏頗之虞，而使聲請人無從自本案訴訟程序再獲公平審判，嚴重侵害聲請人之訴訟權益，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李法官迴避本案之審理云云。
三、經查，系爭訴訟事件原一審由李法官審理，嗣經高雄高分院以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為由廢棄發回本院，本案並指分續由李法官審理等節，經本院調閱本案、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9號及高雄高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68號等卷核閱無誤，並有本院民事科查詢簡答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3頁）。又聲請人前以本案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事由，聲請李法官迴避（下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16號裁定駁回聲請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高雄高分院於113年1月10日以113年度抗字第2號裁定駁回，聲請人復提起再抗告，亦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台抗字第219號裁定（下稱系爭最高法院裁定）駁回確定，聲請人提起再抗告時，曾具狀主張本院未依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㈣項規定將系爭訴訟事件送電腦輪分系統，由系統重新抽選承辦法官等語，並經系爭最高法院裁定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而不予審酌，有聲請人113年1月22日民事再抗告狀及系爭最高法院裁定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7-61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聲請迴避前案全卷核實無誤。故而聲請人上開聲請李法官迴避之原因事實，聲請人至遲於113年1月22日已發生並知悉，係屬發生於本案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程序終結以前之事由，惟聲請人仍於之後本案言詞辯論程序繼續為聲明及陳述，並未於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要求李法官迴避，直至該言詞辯論終結後之同年月16日始以書面向本院聲請迴避，有本案卷附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可考。則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聲請李法官迴避，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另查，本院民事庭分案實施要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其他分案規則(1)發回更審事件①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規定終結案件或移轉管轄，上訴（抗告）二審後，經二審法院發回更審，則由原法官承辦，不重計點數。但若原法官認涉及法律見解不同，而有送他股輪分之必要時，應先會民一庭庭長、負責分案庭長（審判長）批註意見，經同意後，再送輪分，並重計點數，原法官則應補分該案點數。又原法官更易時，則送輪分，並另核點數。②原審以實體判決終結，經二審以有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廢棄發回者，送輪分，另核點數。③因裁判脫漏，經上級審裁定移送或函送本院者，由原股承辦，不重計點數，惟如法官已更易，則重新核點」，該分案規則係為法官間分案公平起見，避免勞逸不均，與法官法定原則無涉，如未送輪分，亦與法官迴避與否無關。況本案僅係因原一審判決因訴訟程序重大瑕疵而發回本院更審，與原一審判決之實體判斷無關，則本案雖仍分由李法官審理，亦難逕認本案程序中之實體判斷部分有偏頗之虞，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謝文嵐
　　　　　　　　　　　　　　　法　官　吳保任
　　　　　　　　　　　　　　　法　官　簡祥紋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